附件7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重要事项变更申请表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打√）
	(重大项目(一般项目(专题项目
	项目批准号
	

	项目负责人
	
	所在学校
	

	变更内容（请在对应的方框内打勾）:   
□延期（此次申请延期至      年   月）
□变更项目管理单位    □变更成果形式     □变更项目名称       
□研究内容有重大调整  □自行终止项目 

□其他                  

	变更事由
                         项目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意见
	省教育厅社科研究管理部门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签 章

年    月   日


说明：
1.重大项目变更重要事项由项目负责人提出申请，填写本表后报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经学校审核后，报省教育厅审批；
2.因负责人岗位调整、人事关系变动，以及因身体原因或不可抗拒因素导致项目研究无法继续进行的，通常做撤销项目处理，一般不得变更项目负责人；
3.原则上不得变更成果形式，确需变更的应提供充足理由且不得降低预期成果质量。变更事由应填写变更原因、变更前后的预期成果形式、数量、期刊级别、著作字数、研究报告字数和采纳情况等，同时罗列项目负责人作为第一完成人的预期成果情况。

4.一般项目与专题项目除变更管理单位需要及时报省教育厅审批备案以外，其他重要事项变更，由项目负责人提出申请，统一由所在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审批，在省教育厅组织项目年度中期检查和结项时一并报省教育厅备案； 

5.项目负责人在省内高校间调动，其承担项目可由原依托高校实施管理，也可由本人提出申请，经原依托高校签署意见“同意转出”，转入新工作高校签署意见“同意转入管理”，并分别加盖科研管理部门公章，一式四份报省教育厅审批，省教育厅、项目负责人及项目转出、转入单位各执一份存档；项目负责人调离省内高校，项目自行终止，由依托高校及时报省教育厅备案；项目负责人无力继续开展研究工作，或在其他学术研究活动中有剽窃他人科研成果、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以及在项目研究过程违反财务管理制度等，由依托高校在办理结项验收时提出项目终止申请，报省教育厅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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